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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电子证据全环节真实可信。 

可以解决存证难、取证难、鉴定难的问题。 

当来源连接到互联网时，可以追溯。 

理性看待标准推广，避免技术依赖。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蔡长春 

“法官，你的平台真的很牛逼！”让香港居民李女士如此感叹的，是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打造的
授权港澳案件证人平台。 

去年2月，年过古稀的李女士一案开庭审理。由于律师的授权程序不完整，需要补充材料。李女士身体不
好，住在香港。疫情防控期间往返比较困难。广州中院办案法官孙元峰建议，当事人和律师通过授权见
证平台完成授权手续，并配合律师远程指导李女士使用平台。授权当天，孙元峰、李女士、律师同时登
录平台，连接三地，李女士独自顺利完成所有操作。 

广州中院副院长吴翔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广州中院通过引入5G、、超高清视频等技术，开发建设了
高效便捷的授权见证平台，有效解决了港澳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田萍链”和“云上证据室”.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各地法院引进技术，为法院工作插上科技翅膀，
有效提升了审判质量和效率，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有效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针对电子数据固有的虚拟性、脆弱性、隐蔽性、篡改性等缺点，以及司法实践中受理的高难度、低效率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建立了电子证据开放生态平台3354“平衡链”。 

电子数据在案件审理前会涉及生成、存储、传输、提交四个阶段，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很难被采信
。具有去中心化结构、不可篡改、加密存储等特点，可以保证电子数据证据的各个环节都是真实可信的
。 

北京互联网法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刘璇向记者讲述了该平台的使用方法：“田萍链”的申请接入方在电子
证据生成或收到后，及时进行汇总处理，并广播至可信联盟链网。存款成功后，“田萍链”返回唯一存
款凭证号；有诉讼时，申请接入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提交电子证据和存证号；诉讼平台根据诉讼
号，向可信联盟链查询存证内容，然后自动抽象比对，验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存证时间。 

“‘田萍链’可以存储当事人上传到电子诉讼平台的诉讼文书和证据，防止被篡改，保障诉讼安全。还
可以对田萍链已经交存的诉讼证据进行核实，解决当事人取证难、鉴定难的问题。”刘璇表示，通过对
接入“田萍链”的第三方平台设定准入标准，对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进行预审，提高了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省去了法官核实证据是否为原件的工作，比人工核实更加准确。 

2019年4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首例采用“田萍链”证据的判决出炉。法院通过调用“田萍链”进行自
动验证，验证结果显示涉案证据自存入“田萍链”后未被篡改，blockchai验证成功的结果 

北师大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告诉记者，技术在司法实践
中出现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案例，其多方参与、防篡改、可追溯等特点可以有效协助法院开展相关工作，
解决存证难、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 

受益于多重司法联系 

2018年9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中，原告通过司法平台对被告发布被控
侵权文章的行为进行了取证和存证，形成了相关哈希值和证据档案。庭审中，法院采信了原告的证据，
判令被告侵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同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司法正式上线运行，随后多家涉及确权维权的联盟链陆续加入。目前，该院司法
块联动27个底层节点，存款总数超过56.2亿。 

“司法从源头上实现网络行为，在网上留下痕迹和痕迹。试点电子商务领域纠纷从1.3%下降到0.6%，互
联网金融领域纠纷从0.7%下降到0.03%。”杭州互联网法院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墨说。 

目前，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法院工作中，并在许多司法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互联网法院“田萍链”有效解决了涉网案件中的保管难、取证难、取信难等问题；广州中院涉港澳
案件授权证人平台，大大减轻了打官司负担；四川宜宾两级法院创新性地构建了融合技术与物联网、移
动互联网、法律人工智能技术的现代化查封系统，实现了法院查封阶段对查封财产的远程数字化、可视
化、便捷监管，对企图破坏设备、非法侵占查封标的物的相关人员及其行为进行实时视频取证，并同步
链存证从而有效解决传统扣押面临的封条易破损、人为破坏取证难、扣押财物管理难等问题。 

在吴沈阔看来，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可以高效地完成案件审理、参与庭审、辩护、质证等司
法流程，还可以更好地保障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不断推出创新应用 

正如吴申阔所说，目前，各地法院正在不断推出技术的创新应用。 

3月19日，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作为



凶器的瓷盘碎片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而是通过“云上证据室”的技术应用，所有物证都以3D影像的方
式呈现在法庭上。 

“办理刑事案件时，相关物证会从公安转到检察院，再从检察院转到法院，不利于证据保管，也不符合
办理刑事案件的一体化模式。”嘉兴中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孙浩告诉记者，有了“云上证据室”，可以提
前将证据进行3D扫描，录入办案办公平台，让物证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不用调取，取而代之的是以
3D影像呈现。 

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物证仓库堆满东西的现象，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推出了以“3D AI”为核心的“
云上证据室”，开创了数字化智能物证管理和应用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物证难以保存、管理困难等痛
点 

据了解，朝阳法院将对试点小区的所有物业合同进行链条化，实现全链条存证，同时向监管机构推送预
警提示；将纠纷引入后续链条，对接合作律所通过电子律师函说明双方权利，督促达成和解；在律所监
督无效的情况下，将纠纷引入“无讼朝阳”工作平台，提交区法院、区房管局、区司法局、区物业行业
协会共同搭建的第三方调解分流平台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能实质性解决，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目前，该机制已在朝阳区7个小区试点，2068份物业合同已传输至物业纠纷源头治理，效果良好。”朝
阳法院酒仙桥人民法庭庭长吴斌告诉记者。 

吴申阔告诉记者，虽然技术在法院工作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任何技术的应用都有两面性，需要完善
相关规范，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申阔建议，应制定技术在法院工作中的实际操作规则，明确应用范围、应用流程、日常监管维护等，
防止技术滥用和误用。同时，紧密结合地方法院的实际需要，避免一哄而上、盲从。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技术，科学规范地推广使用，避免陷入技术依赖的陷阱。”吴申阔提醒道。 

想了解更多有关“律师的市场前景如何?、律师软件开发公司、律师app开发价格”的问题，可以联系我
们，11年软件开发经验，上千家合作案例，深耕多个行业，
特别对律师行业有深入研究，也开发的有律师行业成品系统，欢迎来咨询查看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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